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五月三十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整

開會地點：住都大飯店祥福廳 (桃園市桃鶯路398號C棟M樓)

出席：出席股東代表股數160,465,191股，佔已發行股數236,937,356
股之67.72 %

主席：王文璨　　　　　　　　　紀錄：王勝興

一、宣佈開會：出席股數已達法定數額，主席依法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一)九十六年度營運報告（請參閱議事手冊第二頁）
　　(二)審計委員會審查九十六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請參閱議事手冊

第三頁）
　　(三)已赴大陸地區從事間接投資報告（請參閱議事手冊第三頁）
　　(四)修訂「董事會議事規則」報告（請參閱議事手冊第三頁）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 
案　由：九十六年度決算表冊案，謹請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本公司九十六年度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及

現金流量表，業經董事會委託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唐慈杰
及陳雅琳會計師，依我國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暨會計師查核簽
證財務報表規則查核完竣，認為足以允當表達達信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九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暨九十六年度
之營業結果及現金流量情形，並檢附營業報告書，謹請承認。
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一。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案　由：本公司九十六年度盈餘分派案，謹請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一、本公司九十六年度盈餘分派，擬依公司法暨本公司章程

規定，股東分派之紅利為每股新台幣(以下同)1.4元，其
中1.0元予以轉增資，餘0.4元以現金配發。

　　　　二、另本公司擬分派員工紅利65,544,200元，其中58,990,000
元予以轉增資，餘6,554,200元以現金配發。

　　　　三、詳細盈餘分派情形請參閱附件二-九十六年度盈餘分派
表。

　　　　四、現金股利分派經股東會決議後，擬授權董事會另訂除息
基準日。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 
案　由：本公司九十六年度盈餘(股利及員工紅利)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謹請討論。(董事會提)
說　明：一、為充實營運資金、購買機器、設備及研究發展新產品之

用，擬自九十六年度可分派之盈餘中提撥普通股股利
236,937,350元及員工股票紅利58,990,000元，合計
295,927,350元，轉增資發行普通股新股，每股面額10

元，共計29,592,735股。
　　　　二、前項增資計劃俟呈奉主管機關核准後，依除權基準日股

東名簿記載之股東名稱及其持有股份計算，每仟股無償
配發盈餘配股100股，配發不足一股之畸零股，股東得
於本公司所訂除權基準日前五日內自行合併為一股，未
於期限內以書面向公司表明合併者，改以現金分派折算
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股份統由本公司職工福利委
員會依面額購買之；另員工紅利轉增資股之分派，擬授
權由董事長全權處理之。

　　　　三、本次增資發行之新股其權利義務與原有股份相同。
　　　　四、本案俟呈奉主管機關核准後，另行授權董事會訂定除權

基準日。
　　　　五、若因主管機關職權行使緣故，使得本公司九十六年度盈

餘轉增資發行新股之內容與本次會議決議通過之內容有
所不同時，擬授權董事會配合法令規定或主管機關之要
求，全權處理之。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案　由：擬修訂本公司章程案，謹請討論。(董事會提)
說　明：為配合本公司實際需要，擬修訂本公司之「公司章程」之部

分條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三。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案　由：擬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謹請討論。(董事會

提)
說　明：為配合法令修正及實際需要，擬修訂本公司之「資金貸與他

人作業程序」之部分條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
附件四。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案　由：擬修訂「背書保證施行辦法」案，謹請討論。(董事會提)
說　明：為配合法令修正及實際需要，擬修訂本公司之「背書保證施

行辦法」之部分條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
五。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  
案　由：擬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以提撥辦理股票上市之公開承

銷案，謹請討論。(董事會提)
說　明：一、本公司業經九十六年三月七日董事會暨九十六年五月二

十二日股東常會決議通過，為配合申請上市前公開承銷
所需，於不超過本公司當時章程額定資本額內，於適當
時機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

　　　　二、本次現金增資預計發行普通股不低於23,600,000股，現
金增資發行價格暫訂為每股35元，募集資金總金額為新
台幣826,000千元，而資金運用計劃則由原償還銀行借
款更改為充實營運資金。本次更正後之現金增資預計發
行股數、價格、資金運用計劃及效益評估，請參閱附件
六。

　　　　三、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除依公司法第二六七條規定，
保留現金增資發行新股15%之股數由員工優先認購，其
餘股數為配合辦理上市需要，依據證券交易法第28-1條

規定，由原股東全數放棄認購。
　　　　四、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其權利義務與原股份相同。每

股面額為新台幣10元整。
　　　　五、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之發行價格，擬提請股東會授權

董事會於實際發行時，配合上市前之公開承銷方式，依
當時市場情況與證券承銷商共同協議或決定之。

　　　　六、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之發行股數、發行價格、發行條
件、募集金額、資金計劃之用途及其他相關事項，包括
依主管機關指示或因客觀環境變更而需變更時，暨本案
未盡事宜之處，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六案  
案　由：擬請股東會解除董事及其代表人之競業禁止限制案，謹請討

論。(董事會提)
說　明：一、依公司法第209條第1項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

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
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茲因本公司董事新增兼任他公司之職務以及法人董事佳
世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明基電通股份有限公司改派代
表人，爰依法提請股東會同意，解除其競業禁止之限制。

　　　　　　董事代表人兼任情形如下：
　　　董　　　事 　　　  兼任他公司職務
佳世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建興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代表人：王淡如 蘇州佳世達光電有限公司董事
 蘇州佳世達電通有限公司董事
 佳世達電通(上海)有限公司董事
 Qisda Czech s.r.o.董事
 Qisda America Corp.董事
 Qisda Japan Co., Ltd.董事
 Qisda Sdn. Bhd.董事
佳世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建斌 資訊顯示器製造協理
明基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盧勇宏 供應鏈總部副總
伍敏卿 建舜電子製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決　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六、臨時動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臨時動議提出。

七、散會：同日上午九時三十分，主席宣佈散會，獲全體出席股東無
異議通過。

附件一

達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報表會計師查核報告

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達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達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九十六年及九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資產負債表，暨截至各該日止之民國九十六年度及九十五年度之損
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上開
財務報表之編製係管理階層之責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
果對上開財務報表表示意見。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我國一般公認審
計準則規劃並執行查核工作，以合理確信財務報表有無重大不實表達。
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財務報表所列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
查核證據、評估管理階層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所作之重
大會計估計，暨評估財務報表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
作可對所表示之意見提供合理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第一段所述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
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商業會計法及商業會計處理準則中與
財務會計準則相關之規定及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足以允當表
達達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九十六年及九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財務狀況，暨截至各該日止之民國九十六年度及九十五年度之經營成
果與現金流量。

達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業已編製民國九十六年度及九十五年度之
合併財務報表，並經本會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
參考。

安 侯 建 業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金管會核准

：
金管證六字第0940100754號

簽 證 文 號　金管證六字第0950103298號
民 國 九 十 七 年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達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九十七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國       內

郵 資 已 付

台 北 郵 局 許 可 證
台北字第580 號

印 刷 品

無法投遞時免退回

10489 96 B1
( 92 )

10499 46-300
www.tsc.com.tw
(02)2504-8125( 6301 6309) 
(02)2516-9990公司代號：115

證券代號：8215

附件一

附件一

達信科技
97.5.30




